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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政发〔2023〕2号


鲁村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鲁村镇殡葬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党建共同体，各村：
经镇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鲁村镇殡葬改革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村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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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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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村镇殡葬改革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动我镇移风易俗、绿色节地生态殡葬改革工作，根据上级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丧事简办要求
1、成立治丧委员会。接到逝者家属报告后，第一时间成立治丧委员会。治丧委员会一般由5人组成，设主任1名，一般由村书记、主任担任；设副主任1名，一般由村会计出任；委员3名，一般从村红白理事会组成人员中产生。
2、确定丧事举办的时间、地点。治丧委员会应同逝者家属协商确定丧事举办的时间、地点，引导逝者家属尽可能缩小报丧范围，告知丧事举办时间、地点及注意事项。
3、确定悼词内容。召开村“两委会”，根据逝者具体情况，从逝者生平、社会贡献、孝老爱亲、邻里和睦、履行村规民约、承担公民义务等方面经集体研究，做出合理评价。
4、确定丧事的招待规模、招待标椎。治丧委员会应统一要求全村丧事招待的对象及就餐标准，一般准备1个大锅菜，不提供酒水，只招待远来亲朋及工作人员。
5、布置追悼会会场。会场要设追悼会会标；摆放办公桌、话筒、音响等设备，准备黑纱、小白花等追悼用品。追悼会会场布置要简朴庄重肃穆，现场播放哀乐。
6、召开追悼会、遗体告别。追悼会一般由治丧委员会主任主持，先由治丧委员会主任致悼词，然后引导逝者亲朋好友依次向遗体鞠躬告别。
7、遗体火化。
8、骨灰入葬公墓。
二、奖惩措施
1、对红白理事会作用发挥好、施行丧事简办并且骨灰入葬公墓，公墓安葬率达到60%以上的村，每年镇政府奖励村红白理事会500元，用以解决红白理事会成员的交通、通信等费用，奖励费用每年兑现一次。报销费用时需提供追悼会现场和骨灰入葬公墓时两张图片。
2、实行丧事简办并且骨灰入葬公墓，对去世人的直系亲属通过“一网三联”实行积分奖励，每次奖励积分200分（价值100元）。
3、各村解决包括追悼会会场布置、挽联制作、哀乐播放、置办黑纱小白花等服务项目，费用由镇政府年底一次性给予奖补。
4、对殡葬改革、丧事简办认识不到位、工作措施不得力、工作成效不明显的村，将根据镇殡葬管理考核细则规定进行严格考核。
三、督查考核
镇政府成立殡葬改革领导小组，指导、督查、考核全镇殡葬改革推行工作。
四、实施时间
本实施方案从2023年2月1日起执行，试行期1年。期间如遇上级出台殡葬改革新规定，将及时对本方案进行修改并公布。

附件：1.鲁村镇殡葬改革领导小组名单
2.殡葬及公墓管理考核细则
附 件 1
鲁村镇殡葬改革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孙庆华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副组长：尹  涛  党委副书记 
耿福启 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 
何玉东  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
            房  杰  党委委员、宣统委员
高  涵  副镇长
成  员：亓纪燕  民政办主任、残联理事长
滕  斐  鲁村社区联村党委副书记 
王绍涛  和源联村党委书记
            魏  伟  王村联村党委书记
周仕发  徐家庄联村党委书记
            逯纪国  西坡责任区主任
齐共亮  草埠责任区党总支书记
崔现国  石沟责任区党总支书记
申恒安  安平责任区党总支书记
            刘  霞  南岭责任区党总支书记
左效亮  小张庄责任区党总支书记
崔艳霞  埠西责任区党总支书记
张振虎  自然资源所所长
            耿浩田  财政所所长、集体资产管理中心主任
殡葬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民政办，亓纪燕任办公室主任。
附 件 2
殡葬及公墓管理考核细则
(满分100分)

一、环境管理
公墓有专人管理（5分）；墓区干净整洁无杂草(5分)；绿化率不低于70%（10分），低于70%不得分。（满分20分）
二、安葬比率
新去世人员进公益性公墓安葬率达到100%得80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一分，低于20%不得分。（满分80分）
三、奖惩措施
1、未建设公益性公墓的村，本考核项目不得分。
2、发生一例违法土葬实行一票否决，民政工作考核整体不得分。
3、每发生一例新去世人员采用传统出殡方式出殡扣5分，最多扣40分。（不能出示丧事简办证明即视为传统方式出殡）。
4、每发生一起党员干部未安葬村公益性公墓的扣20分。
5、禁止新修寿坟，每发生一起新修寿坟扣50分；影响极坏，引发信访事项及舆情的扣80分。
6、每动员一例已去世夫妻一方与新去世一方合葬进公墓的加10分，累计最高加分80分。需村提供包村干部参与监督的证明。
四、考核折算
年底根据镇千分制考核中赋予民政方面的分值，将本项考核得分折算成千分制考核分值。
